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5月12日，下午2:45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5月12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上午 9:15一 9:25,9:30一

11:30 和 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上

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园南区科技南十二路方大科技大厦一楼多功能会

议厅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熊建明董事长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代理人）总体情况：

类别

总体情况

其中：现场投票

网络投票

出席人数

135
6

129

代表股份数量（股）

276,516,632
238,443,068
38,073,564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25.75%
22.20%
3.55%

2、内资股（A股）股东（代理人）出席情况：

类别

内资股总体情况

其中：现场投票

网络投票

出席人数

130
5

125

代表股份数量（股）

164,134,067
126,633,803
37,500,264

占内资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比
例

24.15%
18.63%
5.52%

3、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股东（代理人）出席情况：

类别

外资股总体情况

其中：现场投票

网络投票

出席人数

5
1
4

代表股份数量（股）

112,382,565
111,809,265

573,300

占外资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比
例

28.51%
28.37%
0.15%

4、中小股东（代理人）出席的总体情况:
类别

中小股东总体情况

其中：现场投票

网络投票

出席人数

130
2

128

代表股份数量（股）

40,226,464
2,161,700

38,064,764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比例

3.75%
0.20%
3.54%

5、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四、提案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和网络投票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提案：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75,555,7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525％；反对

813,1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41％；弃权 147,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1,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34％。

其中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12,364,8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43％；反

对1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158％；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9,265,59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113％；反对 813,17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215％；弃权14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72％。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75,574,8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594％；反对

811,7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36％；弃权 130,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8,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70％。

其中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12,364,8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43％；反

对1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158％；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9,284,69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588％；反对 811,77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180％；弃权13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32％。

3、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75,606,9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710％；反对

802,1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01％；弃权 107,5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6,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89％。

其中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12,364,8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43％；反

对1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158％；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9,316,79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386％；反对 802,17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941％；弃权 10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72％。

4、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75,547,4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495％；反对

830,1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02％；弃权 139,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1,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03％。

其中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12,364,8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43％；反

对1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158％；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9,257,24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5906％；反对 830,12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636％；弃权13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58％。

5、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5,343,3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57％；反对1,
132,4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95％；弃权40,9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8％。

其中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12,364,8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43％；反

对1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158％；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9,053,14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0832％；反对 1,132,42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151％；弃权4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17％。

6、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金融机构及类金融机构申请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特别决

议）。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5,366,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41％；反对1,
010,6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655％；弃权 139,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1,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04％。

其中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12,364,8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43％；反

对1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158％；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9,076,39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1410％；反对 1,010,67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125％；弃权13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65％。

7、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75,591,3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654％；反对

802,1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01％；弃权 123,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1,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45％。

其中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12,364,8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43％；反

对1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158％；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9,301,19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998％；反对 802,17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941％；弃权12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60％。

8、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特别决议）。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75,586,6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637％；反对

806,9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18％；弃权 123,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1,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45％。

其中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12,364,8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43％；反

对1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158％；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9,296,44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880％；反对 806,92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059％；弃权12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60％。

9、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特别决议）。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75,568,4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571％；反对

818,1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59％；弃权 130,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8,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70％。

其中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12,364,8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43％；反

对1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158％；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9,278,29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429％；反对 818,17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339％；弃权13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32％。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特别决议）。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75,573,2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588％；反对

818,1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59％；弃权 125,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8,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53％。

其中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12,364,8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43％；反

对1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158％；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9,283,09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549％；反对 818,17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339％；弃权12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12％。

1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75,585,7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633％；反对

805,7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14％；弃权 125,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8,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53％。

其中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12,364,8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43％；反

对1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158％；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9,295,54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858％；反对 805,72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030％；弃权12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12％。

1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75,569,7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576％；反对

821,7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72％；弃权 125,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8,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53％。

其中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12,364,8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43％；反

对1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158％；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9,279,54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460％；反对 821,72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427％；弃权12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12％。

1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75,603,9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699％；反对

787,3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47％；弃权 125,3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8,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53％。

其中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12,364,8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43％；反

对1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158％；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9,313,79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312％；反对 787,37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573％；弃权12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15％。

1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75,585,7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634％；反对

802,1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01％；弃权 128,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2,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65％。

其中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12,361,1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10％；反

对 1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0.0158％；弃权 3,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3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9,295,59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859％；反对 802,17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941％；弃权12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99％。

15、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离职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75,589,4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647％；反对

802,1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01％；弃权 125,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8,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52％。

其中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12,364,8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43％；反

对1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158％；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9,299,29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951％；反对 802,17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941％；弃权12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07％。

16、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工商登记营业期限和注册地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75,569,5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575％；反对

818,3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60％；弃权 128,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2,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65％。

其中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12,361,1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10％；反

对 1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0.0158％；弃权 3,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3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9,279,39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457％；反对 818,37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344％；弃权12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99％。

17、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公司监事会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9,599,1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984％；反对6,
788,7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551％；弃权 128,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8,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65％。

其中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12,361,1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10％；反

对 1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0.0158％；弃权 3,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3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3,309,01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2.8037％；反对 6,788,74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8763％；弃权 12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99％。

以上第6、8-10项提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得与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

过。

五、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万商天勤（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郭磊明、李珊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等事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

效。

七、备查文件

1、法律意见书。

2、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000055、200055 证券简称：方大集团、方大B 公告编号：2025-16

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3日在《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由于本次股东大会将采取网络投票与现场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的要求，现将本次股东大会
相关事项提示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一)股东大会届次：本次股东大会是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二)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届董事会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四)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16日（星期五）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16日（星期五），其中：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5月 16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上

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五)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1、现场投票：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书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2、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
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本次股东大会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不能重复投票。若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六)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12日（星期一）。(七)出席对象：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12日（星期一）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3、公司聘请的律师。(八)现场会议地点：山东省济宁市高新区327国道58号公司总部大楼109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一)审议的议案
表一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11.00
12.00
13.00
14.00
15.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董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

监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

公司2024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资产核销的报告

监事会关于公司2024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资产核销的报告

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制定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关于与山东重工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关于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关于开展金融衍生品业务的议案

关于与有关银行、融资租赁公司建立工程机械授信合作业务的议案

关于与山重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

关于聘任2025年度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

√
√
√
√
√
√
√
√
√
√
√
√
√
√
√

（二）议案审议说明1、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23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告。2、议案10、14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应当回避表决。

3、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将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并将结果予以披露。
三、听取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
四、会议登记办法
(一)会议登记办法
1、登记方式
法人股东请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深圳股东账户卡、出

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个人股东请持本人身份证、深圳股东账户卡和持股证明办理登记；委托
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及委托人持股证明办理登记。异地股
东可在登记时间内采用传真、信函方式登记，出席现场会议时，需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授
权委托书详见附件2）2、登记时间：2025年5月13日上午8:30一11:30，下午13:30一16:30。3、登记地点：山东省济宁市高新区327国道58号公司总部大楼董事会办公室。(二)其他事项1、会议联系方式

联 系 人：付丽媛 贾 营
联系电话：0537-2909616，2909532
传 真：0537-2340411

电子邮箱：zhengq@shantui.com2、会议费用：股东出席会议期间，食宿、交通费自理。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 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1）
六、备查文件1、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2、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附件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附件2：授权委托书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三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1、投票代码：3606802、投票简称：山推投票3、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

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
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
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1、投票时间：2025年5月16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 5月 16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的任意时

间。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

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
者服务密码”。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
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
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2025年5月16日（星期五）召开的山推

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受托人有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该次股东
大会审议的各项议案进行投票表决，并代为签署该次股东大会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人（本单位）对该次股东大会会议审议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提案
编

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11.00
12.00
13.00
14.00
15.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董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

监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

公司2024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资产核销的报告

监事会关于公司2024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资产核销的报告

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制定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关于与山东重工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关于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关于开展金融衍生品业务的议案

关于与有关银行、融资租赁公司建立工程机械授信合作业务的议案

关于与山重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

关于聘任2025年度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

√
√
√
√
√
√
√
√
√
√
√
√
√
√
√

同意 反对 弃权

注：1、表决除累计投票议案外的所有议案时，本次股东大会委托人可在“同意”、“反对”或
“弃权”栏内划“√”。对同一项议案，不得有多项授权指示。如果委托人对有关议案的表决未
作具体指示或者同一项议案有多项授权指示的，则受托代理人可自行酌情决定对以上议案或
有多项授权指示的议案的投票表决。

2、如果委托人对有关议案的表决未作具体指示的，则受托代理人可自行酌情决定对上述
议案投票表决。

3、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注册号：
委托人股东账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委托人签字（盖章）：

证券代码：000680 证券简称：山推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9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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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开始时间：2025年5月12日（星期一）14:0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2

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一 9:25，9:30一 11:30 和 13:00一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2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开发区望江西路666号科大讯飞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刘庆峰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786人，代表股份821,366,544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5310％。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48人，代表股份 291,239,79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598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738人，代表股份530,126,
75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9324％。

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律师等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按照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会通知的议题进行，无否决或取消提案的情况。本次股东

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820,621,1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93％；反对395,6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2％；弃权349,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6％。

公司独立董事向本次年度股东会述职，本事项不需审议。
2、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820,611,6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81％；反对399,6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7％；弃权355,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2％。
3、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820,254,0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46％；反对754,7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19％；弃权357,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5％。

4、审议通过《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820,640,6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16％；反对436,9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2％；弃权288,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28,136,6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7793％；反对 436,94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29％；弃权28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8％。

5、审议通过《关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559,730,7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37％；反对579,6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4％；弃权352,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27,930,2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7165％；反对 579,67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63％；弃权35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72％。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中，刘庆峰先生为公司董事长；吴晓如先生为公司董事、总裁；江涛
先生、聂小林先生、段大为先生为公司董事、副总裁；于继栋先生为公司副总裁；董雪燕女士为
公司监事；汪明女士2024年度为公司财务总监。上述股东为本议案的关联股东。

刘庆峰先生拥有本公司的全部表决权股份为259,624,873股（包括本议案关联股东吴晓如
先生、江涛先生、聂小林先生等所拥有的表决权股份）、段大为先生持有公司股份408,000股、
于继栋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20,400股、董雪燕女士持有公司股份157,238股、汪明女士持有公
司股份193,050股。

关联股东刘庆峰先生及其拥有本公司的全部表决权股份（包括本议案关联股东吴晓如先
生、江涛先生、聂小林先生等所拥有的表决权股份）、段大为先生、于继栋先生、董雪燕女士、汪
明女士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6、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253,831,3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01％；反对403,5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85％；弃权309,05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1,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53,073,1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7192％；反对 403,54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90％；弃权309,0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1,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18％。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中，中国移动通信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10.03%股权，为本议案的关
联股东，其持有本公司股份为231,800,495股；过去12个月内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中科大资
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全资子公司，为本议案关联股东，其持有本公司
股份为75,076,787股；安徽言知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董事长刘庆峰先生控制的企业，为本议案
的关联股东，其持有本公司股份为57,291,611股；刘庆峰先生为羚羊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北京红云融通技术有限公司董事，安徽元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刘庆峰先生的兄
弟刘庆升先生担任安徽淘云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庆峰先生为本议案的关联股东，刘庆峰
先生拥有本公司的全部表决权股份为259,624,873股（含本议案关联股东言知科技拥有的表决
权股份）；聂小林为北京京师讯飞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董事，为本议案关联股东，其持有本公司
股份为4,895,300股；公司副总裁于继栋先生担任羚羊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上海智
飞元年科技有限公司董事，为本议案关联股东，其持有本公司股份为320,400股。

出席本次会议的关联股东刘庆峰先生及其拥有本公司的全部表决权股份（含本议案关联
股东江涛先生、聂小林先生、言知科技拥有的表决权股份）、中国移动通信有限公司、中科大资
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于继栋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7、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820,549,2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05％；反对400,6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8％；弃权416,65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7％。

8、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819,422,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33％；反对 1,495,2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20％；弃权 449,
25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1,0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26,917,9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4087％；反对 1,495,2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547％；弃权449,2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66％。

9、审议通过《关于未来十二个月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798,421,6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2065％；反对22,323,1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178％；弃权621,
687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0,8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05,917,6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3.0230％；反对 22,323,1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7880％；弃权621,68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90％。

10、审议并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
司章程〉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820,676,2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60％；反对423,4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6％；弃权266,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28,172,2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7901％；反对 423,44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88％；弃权26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1％。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费林森律师、何潇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参加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与表决结
果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
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2、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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